
2018年省投资历史遗留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复垦项目（鹿原镇玉江村、水口镇桃村土地复垦项目）

预算支出绩效报告

一、项目概况

炎陵县鹿原镇玉江村、水口镇桃村历史遗留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复垦项目是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2018年3月29日下达的资金文，资金文号湘财建一指[2018]22号。湖南省国土资源厅2018年5月24日下达该项目的建设任务通知，文号湘国土资办发[2018]92号。项目区位于鹿原镇玉江村和水口镇桃村，建设规模414.45亩，总投资199.94万元，其中施工费166.28万元。项目设计单位长沙虹康水利水电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湖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施工单位湖南汉骏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已全面完成施工，通过了县级验收和市级复核，正在进行项目省级报备。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管理情况

1、严格落实专款专用规定。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要求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专人审批。账务处理上严格按照湘财建指［2018］22号文件及《株洲市土地综合整治处文件》执行。由我局向财政提出资金申请计划，县财政局根据施工进度表及工程计划表，审核后再拨付工程款及其他项目资金。

2、严格执行资金支付程序。耕保股根据工程进度，填写《项目工程款申请单》，由项目监理、现场代表、主管领导审核无误后报局长批准，开具工程款税票，由县财政局审核后直接支付到施工单位帐户。

3、严格履行合同条款。项目按要求及时拨付相应资金，保证了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效益性。在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严格依据合同约定拨付，不滞期，不截留。

（二）资金使用情况
我局耕保股严格按照相关文件及合同要求，对项目的工程量进行现场核查，根据施工单位已完成工程量的比例按实拨付工程进度款。2020年1月工程进度完成100%，2019年已支付75万元工程款。本年度支付了工程款43万元、监理费4.16万元、前期测量费2.74万元、竣工测量1.35万元，本年度合计支付51.25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格项目施工和验收，确保复垦耕地质量，目前已完成项目施工。为切实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我局结合实际制定了《炎陵县自然资源局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各项目由业务股室专人负责，做到了专款专用，专人审批，确保项目规范管理，安全高效运行。

四、项目绩效情况

项目建成后，不仅可恢复水毁耕地36.60亩，且水田面积可达到327.75亩。通过与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生态环境工程有机结合，通过生物、工程措施，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可涵养水源、治理水土流失，防止土地蜕化和土壤污染，增强土壤肥力和抗灾能力，提高土地产出率。项目建成稳定投产后，项目区作物常年轮作换茬生长，表土植被恢复，地表常绿，空气净化，环境美化，生态功能增加，土地侵蚀能力降低，更有利于创造一个优良的生态环境。项目区每年增加的经济效益为25.67万元。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加强耕种后续管理；

2、为加快后续相关项目的实施，建议适当减化相关程序，提高效率；
3、提高资金拨付进度。
	预算支出绩效自评表


	（  2020年度）


	项目支

出名称

	2018年省投资历史遗留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复垦项目（鹿原镇玉江村、水口镇桃村土地复垦项目）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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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挖填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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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4.00立方米
	50
	48
	项目区处山区，施工过程中多次遇到地质条件差，施工难度大等困难，加上村民期望大，要求多，导致变更较多。经数次深入现场，实地踏勘，经过充分论证，进行一般变更，做单项工程调整。提出增修必要工程、减少不必要工程，变更方案经专家评估，认为方案合理，符合现场实用情况。变更后，项目建设规模没有改变，实施范围不变，新增耕地率不降低。工程施工满足了设计标准和要求，项目实施能够满足设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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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4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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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细部平整
	36.6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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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力培肥
	36.6亩
	22.8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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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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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排农渠
	2746.0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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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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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耕桥
	2座

	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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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75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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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效

指标
	工程完成及时率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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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万元
			
		效益

指标

（4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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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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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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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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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价标准
	自评分

	投入     （20分）
	项目立项（15分）
	项目立项规范性
	5
	1、项目立项是否符合立项原则、立项重点和申报要求；2、项目专家论证和项目集体决策程度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等。
	1、项目立项符合立项原则、立项重点和申报要求的，各得1分，否则不得分，共计3分；2、专家论证和集体决策符合规定的，各得1分，否则不得分，共计2分。
	5

	
	
	绩效目标合理性
	5
	1、项目预期成果目标是否明确具体，依据是否充分与合理；2、主要实物工作量安排是否科学合理；3、总体目标与年度目标设定是否合理。
	1、预期目标明确具体，合理可行得2分；基本可行1分，不可行0分；2、工作量安排合理得2分，基本合理1分，不合理0分；3、项目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设定合理合理得1分，否则不得分。
	5

	
	
	项目设计合理性
	5
	1、设计依据是否充分，与立项论证意见是否有机结合；2、操作方案是否可行，工作部署是否科学；3、主要实物工作量安排是否合理；4、项目经费预算是否合理可行。
	1、设计依据充分，并与立项论证意见有机结合，得1分，否则扣0.5-1分；2、操作方案是否可行，工作部署科学，得1分，否则扣0.5-1分；3、主要实物工作量安排合理，得2分，否则扣0.5-1分；4、项目经费预算合理可行.得1分，否则扣0.5-1分。
	5

	
	资金落实  （5分）
	资金   到位率
	3
	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
	以预算文件为准，专项资金和配套资金全部到位得3分，资金到位率每降低10%扣1分。
	3

	
	
	到位   及时率
	2
	资金是否及时到位；若未及时到位，是否影响项目进度。
	以预算文件日期为准，资金在1个月内到位得2分，资金每推迟1个月份扣1分。
	2

	过程  

（30分）


	业务管理（10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2、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完整健全。
	1、制定相应业务管理制度的，得2分；2、业务管理制度完整健全的，得1分。1、是，得2分，否则得0分；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1、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2、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3、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4、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1、是，得2分，否则得0分；2、手续完备的得1分，否则得0分；3、资料齐全及时归档得2分，否则得0分。
	5

	
	
	项目质量可控性
	2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2、是否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
	1、是，得1分，否则得0分；2、是，得1分，否则得0分。
	2

	
	财务管理（20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2、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项目承担单位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健全，内容不违背国家和省级相关制度得5分；基本健全得3分；没有制度得0分。
	5

	
	
	资金使用合规性
	10
	1、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2、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3、项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认证；4、是否符合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5、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1、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得2分，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但有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得1分，否则不得分；2、有完整审批程序得2分，否则不得分；3、是，得2 分，否则不得分；4、是，得2分，否则不得分；5、每发现所列任何一种情况扣1分，2分扣完为止。
	10

	
	
	财务监控有效性
	5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2、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1、有，得2分，否则不得分；2、是，得3分，否则不得分。
	5

	产出

（50分 )
	项目产出（25分）
	主要工作量完成率
	10
	以项目设计、预算的主要实物工作量为基础，与实际完成的实物工作量进行比较。
	按设计、预算要求完成工作量得10分，没达到设计、预算的工作量要求扣1-10分。
	8

	
	
	完成   及时率
	5
	以项目预算文件下达日期为工作起点，评价项目各项工作任务完成的及时性。
	以预算文件下达为工作量完成的起始时间，工作量完成进度与时间进度同步得5分，不同步扣1-5分。
	5

	
	
	工作质量达标率
	5
	根据项目验收结论，评价项目建设的工作质量的优劣。
	1、项目验收质量优良得4-5分；2、项目验收质量合格得3-4分；3、项目验收质量不合格得0分。
	5

	
	
	成本    节约率
	5
	1、评价项目是否出现超支现象；2、有无工作量报废引起的成本支出。
	1、出现超支现象扣3分，否则不扣分；2、有所列情况扣2分，否则不扣分。
	5

	
	项目效益（25分）
	社会效益
	15
	项目是否有助于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改变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
	未来能有效有助于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改变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得12-15分，其它情形扣1-15分。
	15

	
	
	可持续  影响
	10
	项目是否有助于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改变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
	项目实施后，有可持续潜力，代表未来行业的发展方向得10分，其它情况扣1-10分。
	10

	合计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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